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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中部地區是個聚集許多海洋活動的區域，近年來隨著離岸風電的發展，

為中部海域空間加入了新的使用方式，海洋空間的分配、使用與衝突也愈加激烈。

本研究參考歐盟於 2014 年提出之《建立海洋空間規劃之架構》，嘗試建立臺灣中

部之海洋空間規劃相關架構，提出臺灣實施海洋空間規劃的八個重要面向：參與、

資訊、法律與政策、生態環境、經濟發展、社會與在地發展、政府以及再生能源。

同時結合公正轉型理念，根據 202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委員會出版

《海洋空間規劃國際指引》之建議，逐步分析現階段台灣海洋空間發展在政策、

行政組織、權益關係人等內容與缺口，並提出相關建議。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 GIS 空間分析為主，半結構式訪談為輔，梳理中部海

域現況，來指認多重空間使用熱區。半結構式訪談則協助了解現階段政策缺口，

梳理成因並提出建議，以達到符合公平正義的海洋空間規劃。研究結果主要有五

個部分：第一，海洋治理相關法律分析；第二，中部海域權益關係人分析；第三，

行政組織架構分析；第四，海域空間使用分析；最後則是海洋事務治理資金分析。

透過以上分析的成果，提供未來台灣發展海洋空間規劃之參考架構。 

   

關鍵字：公正轉型、海洋空間規劃、臺灣中部海域、GIS 空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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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臺灣於 2021 年宣布 2050 淨零轉型成為臺灣未來發展的目標之一 ，並於 2023

年公布 2050 淨零排放總說明。其內容提到，臺灣淨零轉型目標包含：能源、產

業、生活及社會轉型四大方面（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而上述四大目標中，

又以再生能源為一大關鍵。根據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提出的 2024 臺灣能源

情勢回顧，臺灣在再生能源發電種類的占比上以光電為主 ，其次為風力；而在再

生能源發電量與裝置容量的部分 ，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皆有明顯的成長 （臺大風險

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025）。 

  風力發電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為陸域風電，另一則為離岸風電。以台中、

彰化為例，陸域風電主要集中設置在海岸地區，如：彰濱工業區、台中港工業區、

大安以及大甲沿岸地區，這些風機就位在海岸管理法之管轄範圍內。離岸風電則

是在 2010 年代中後期進入臺灣海域，此後開始快速且大量的興建，一直到 2024

年，已經有許多離岸風場陸續完成併網商轉 。不僅如此，在未來兩年也將有更多

離岸風場完工 ，對於臺灣的再生能源發展來說是件好消息 。只不過不論是離岸風

電還是陸域風電的投入，這種新興的空間使用方式，對於設置風機的當地居民還

是海域空間中不同的使用者，都產生了新的競爭關係。 

  舉例來說，過去研究者曾經於課堂實察的過程中，詢問芳苑以及大甲的居民，

陸域風機的建立對於他們影響有哪些，其中他們的回答有好也有壞，好的部分在

於開發商會提供資金協助在地發展或是部分發電得以回饋給居民做使用；而壞的

部分在於陸域風電的設置可能會產生噪音、眩影等影響，也可能對生物，如鳥類

產生影響。離岸風電更不用說，在風機尚未進入海域空間前，漁民、商船以及海

洋生物皆可不受限制的於海域空間活動。但在風機快速地興建下，海域的活動範

圍逐漸變得狹窄，與當地居民的活動衝突也隨之增加。例如：在 2020 年 6 月時

開發商無視漁民反對，施工船強行進入海域，造成網具損失，爆發海上對峙事件

（林吉洋，2024）；另外彰化沿海的芳苑以養蚵業為主要經濟來源，但近年來卻

有產量下降的事情發生，部分蚵農認為 2020 年開始的離岸風機打樁、埋設電纜，

產生污泥、震動以及擾亂水流，大大影響蚵仔養殖（呂培苓、柯金源、陳慶鍾、

劉啟稜、許中熹，2022）。雖然不能完全斷定是受風機影響，但有學者提出，因

為工程擾動，會讓底泥裡面的硫化物跑出來，硫化物一定濃度會造成貝類死亡 （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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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苓、柯金源、陳慶鍾、劉啟稜、許中熹，2022）；甚至也有研究指出，離岸風

機可能會對鯨豚或使鳥類產生影響。 

  這些種種的衝突是因為過去為了快速發展再生能源，不論是風力發電還是太

陽能發電，都在發展的過程中，缺少了許多調查與討論。海洋空間規劃的實施，

讓所有的權益關係人能夠被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出我們要如何使用海洋，以避

免衝突持續增加以及不同權益關係人之間的關係繼續惡化 。研究者認為，這些不

同的使用者，不應該以先來後到的概念，來作為說明海洋空間應該屬於誰，也不

應該因為國家發展的需求，而忽略了部分群體的權益。海洋應是所有人的，我們

應該透過合理且公平的方式，共同討論出海域空間的合理使用，並且一起維護屬

於我們的藍色國土。藉由海洋空間規劃，也許能夠將現有的海洋空間重新分配 ，

確保在維護海洋生態系統的同時，也能夠將人類活動之衝突減至最低，並最大化

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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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發問 

一、研究動機 

  海洋空間規劃的想法出現，是為了解決海洋空間的使用能夠達到公平的使用，

將所有海洋使用者的需求納入討論，並將時間與空間上的互動關係加入，最後協

調出最適合此片海域的空間規劃。也就是說，施行海洋空間規劃的目的，與臺灣

在發展能源轉型下，希望達成公正轉型的目的相同。不過以現今相關研究成果來

看，很少有研究將海洋空間規劃與公正轉型做連結，但這兩者應為密不可分的關

係。因為要達到公正轉型，所以我們需要實施海洋空間規劃；因為實施海洋空間

規劃，所以我們可以達成公正轉型的目標，兩個應該是樣子的雙向互動關係，用

以強調為什麼我們需要以空間規劃的方式治理海洋。而同時許多研究也以法律、

制度面上之比較與探討為主，較少提及臺灣實施海洋空間規劃的實際做法，尤其

像臺中、彰化及雲林等地之海域，是較容易在海域空間上產生衝突的地區。 

  在現行海域空間秩序缺乏，以及有部分海域已規劃由風場做使用的情況下，

實施空間規劃的必要性迫在眉睫。在 2015 年時，曾經有立法委員提出海域管理

法欲治理海洋，不過此草案最終並未通過，最終海域治理的部分就交由國土計畫

法接手管理。只不過以目前現況看來，國土計畫法在規範的部分，未有充分且詳

細的規範在海洋空間上，導致現行海洋秩序較為混亂。故本研究希望嘗試以中部

海域作為研究區，將此區域之海域使用者及其互動關係釐清，同時也透過深入探

討不同面向之問題，以利後續海洋空間規劃發展。 

二、研究發問 

主發問：如何建立符合公正轉型之海洋空間規劃？ 

子發問 1：符合公正轉型之實施海洋空間規劃的關鍵要素有哪些？ 

子發問 2：臺灣中部海域的海洋空間使用者及其互動關係為何？ 

子發問 3：臺灣中部實施海洋空間規劃的建議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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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預期成果 

一、研究目的 

1. 理解實施海洋空間規劃所需之關鍵，並與公正轉型的概念連結 

2. 梳理臺灣中部海域的海洋空間使用者及其互動關係並找出海域空間使用上

之衝突點。 

3. 找出現行臺灣在發展海洋空間規劃各方面不足之處，以利提供後續建議 

二、預期成果 

透過本研究調查，預期對於海洋空間規劃之施政助益如下： 

1. 能提供後續臺灣在政策上，彌補現行國土計畫法對於海洋空間治理之不足

之處。 

2. 能協助臺灣在發展能源轉型之過程中，達成公平正義之海域空間使用。 

3. 提供後續在法律、行政、政策等面向之改善建議。 

4. 協助中部地區指認出海洋空間之利害關係人，並在海洋空間規劃上能夠實

際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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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公正轉型下的海洋空間規劃作為核心主題，並提出了臺灣在實施海

洋空間規劃八個重要的面向，嘗試將不同面向的關注重點與公正轉型的三個概念

連結。同時本研究參考了 Tiffany et al.（2025）之研究架構，其強調程序正義、

分配正義以及肯認正義這三個概念是會互相影響的，當其中一個正義不足時 ，會

導致另外兩個正義受到影響。舉例來說，當權益關係人的指認（肯認正義）不完

整時，就會導致在參與的過程（程序正義）忽視部分族群的概念，最後也使得在

資源及利益分配上（分配正義）不公平。故本研究將根據聯合教科文組織政府間

海洋委員會出版之海洋空間規劃國際指引提供之步驟，逐步分析臺灣在海洋空間

規劃的現況，最後將不同面向的議題提出相關建議，以利後續海洋空間規劃發展。 

 

圖 2-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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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在過去，大眾認知的海域空間僅限於海洋本身，但研究者認為，海域空間不只

有海洋本身，而是應該包含海岸地區或濱海陸地的範圍。故本研究將以台中市、

彰化縣在國土計畫中，有劃設海洋資源地區的範圍作為研究區域 ，並加入海域管

理法之濱海陸地範圍（圖 2-2） 。此區域在近年來，因為再生能源的加入，成為海

域空間使用競爭較大的地區，漁業、再生能源、航運、海洋生物、鳥類等各種不

同使用者聚集於此 ，且沿海活動大多與沿海社區有關的情況下，希望能夠透過海

洋空間規劃的方式，來使不同使用者得以獲得公平使用海域空間的機會。 

 

圖 2-2 研究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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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GIS 空間分析 

  空間分析是用來研究地理現象在空間變異上的主要方法之一，可透過地理資

訊系統輔助執行。而本研究所採用之疊圖分析即是屬於空間分析的其中一種方法，

透過將不同主題的資料圖互相疊合，來進行空間關係的比較。研究者將透過空間

資料的蒐集，來分析中部海域之空間使用上之現況為何，並以 GIS 製圖呈現，描

繪出此海域空間權益關係人於海洋空間之活動範圍，以及指認出可能之潛在衝突

點，來作為後續研究建議之參考資料。 

  本研究使用的是交通部航港局所提供之 AIS 資料，並以 2024 年 1 月-12 月

船舶資料進行 GIS 空間分析。首先，研究者先將研究範圍內之船舶點位資料從

CSV 檔轉換成點資料，接著進行不同類別的船隻分類，並篩選出正確性（Accuracy）

為 1 的資料。最後使用 QGIS 中的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 Analysis）繪製船

舶密度熱區圖。透過產出不同船舶種類、不同月份的熱區圖，找出其分布特徵。

後續也將與離岸風機位置圖、海底纜線與管線圖、離岸風機潛力場址以及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地等圖資進行疊圖分析，來發掘潛在衝突地區。 

二、半結構式訪談 

  半結構式訪談是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

的大綱，作為訪談時的指引方針與輔助工具（潘淑滿，2003）。訪談的過程較為

彈性，不須依照大綱的順序訪談，可隨著訪談的情況，去做臨時的應對及改變。

本研究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預計將訪談相關人士，針對本研究之分析結果與海

洋空間規劃提出看法 ，彌補空間分析結果之不足之處。最後將所有資料彙整，產

出最後的結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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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參考了聯合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委員會以及歐盟在 2021 年出版

之海洋空間規劃國際指引（International Guide on Marine / Maritine Spatial Planing） 。

透過此指引中所提到在發展海洋空間規劃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哪些相關的前置作

業，來作為本篇研究的步驟 。故在下方，將先描述此指引提供之內容並在最後以

圖表方式呈現研究步驟：  

一、推動海洋空間規劃之前置作業 

（一）創立 MSP 工作小組 

  在海洋空間規劃國際指引中 3.1 節提到，若要發展由政府帶領之海洋空間規

劃，第一個任務為評估現有的海洋及海岸之規劃能力，如：有哪個機關具有海洋

資源及海洋活動的管制能力。在海洋空間的資源管理及活動管制可能有許多行政

機關共同治理的背景下，政府部門間的連動即為非常重要的事情。故在建立海洋

空間規劃的初始階段，建議創建一個多元機構或是結合多部門的工作小組，來作

為海洋空間規劃之指導機關。而為了達成社會正義，此工作小組不僅包含政府組

織，同時也須納入權益關係人、具有規劃專業之學術專家等。創立此工作小組的

目的在於，能夠在後續發展相關文件、討論相關權責、安排會議議程、建立發展

時間線以及評估法律及行政架構等。同時有了工作小組的存在，能夠讓大家有個

討論的空間，藉此達成共識，讓未來在發展海洋空間規劃上能夠順利進行。 

（二）識別現有國家法規與行政架構 

  接著在 3.2 節中，提到在建立工作小組之後，需要對現有國家的政策以及

行政組織架構有深入的了解 。而在此小節中，提供了可作為此階段在進行政策

分析時，要去注意的相關資源，包含：國家海洋政策/策略、藍色/海洋策略、

部門政策、部門管理計畫、整合性海岸地區管理、再生能源目標、區域或地方

政府計畫、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以及環境管理計畫與政策等。透過檢視現有的政

策，在後續能夠較容易發現有哪些不足之處需要改進，同時也能夠避免政策互

相重疊與衝突。 

（三）識別現有國際法規、規定與協定 

  如同本章節所參考之海洋空間規劃國際指引，國際上與海洋空間治理相關的

政策，對於各國在發展海洋空間規劃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許多國際上所追

求之經濟、環境以及永續發展等目標，都有機會透過海洋空間規劃來達成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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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在 3.3 小節中，此指引提出了 3 個重要的問題，分別是：與 MSP 相關的

國際公約與協定有哪些？MSP 該如何促進國際目標與跨國合作？區域發展機制

與 MSP 及藍色經濟的關聯性是什麼？透過回顧國際相關制度，並回應此 3 大問

題，來了解 MSP 在國際上是如何運作發展。 

（四）識別權益關係人 

  在前面有提到，海洋空間規劃常會結合不同方法來作為其發展的基礎，其中

一個很重要的即是參與式方法。參與式方法需要將所有與海洋空間規劃相關之權

益關係人集結起來，共同討論未來海洋空間的發展。同時也確保在發展的過程中，

能以包容、透明以及公平的方式進行對話與參與。除了權益關係人外，此小節也

認為讓相關機構與部門，如：大學或研究機構、專門從事流程、專案、權益關係

人管理之諮詢公司或 NGO 以及 GIS 應用之專家等進入參與過程是重要的，如此

才能在兼顧不同人的權益的同時，也確保過程能維持公平性。 

（五）確認發展海洋空間規劃之資金與預算 

  最後，在發展海洋空間規劃時，可能是最需要面對的挑戰就是資金與預算的

問題。對於那些尚未發展海洋空間規劃的國家來說，需要從零開始做起，從團隊

建立、資料調查、民眾參與相關事務等等的運作，甚至是後續當前置作業完成後，

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以及財力，故在沒有充足財務資源的情況下，是無法順利

發展海洋空間規劃的。而在 3.5 小節中也提到，在規劃的過程中，對於計畫可行

性、工作量以及計畫所需時程沒有足夠的了解時，也很容易導致額外的成本出現。

再者，合理的分配負擔與利益也是同樣重要的，不能讓某些群體獲得大部分的利

益，也不能讓少部分的人承受大部分的損失。所以，為海洋空間規劃的發展，建

立一個屬於自己的財務策略及規範是一件重要的事。 

（六）識別在不同治理層級下之需求 

  對於不同層級的政府來說，在治理海洋空間時，都會遇到不同的挑戰，所以

我們需要去針對不同挑戰，來看看是否能夠透過海洋空間規劃將其解決。也就是

說，要回到最一開始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我們為什麼要實行海洋空間規劃，具體

的動機與驅動我們去做的原因是什麼。當釐清這件事情後，就能夠知道我們正面

臨的挑戰是什麼，並得以進行後續規劃。 

  海洋治理的過程中，將會面臨許多不同的挑戰。透過上述幾項前置作業，使

得海洋空間規劃得以在後續順利推動 。並且在面臨相關挑戰與困難時，能利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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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調查結果，與權益關係人共同討論未來之解方。 

 

（七）海洋空間規劃如何將現有的法律及政策架構與海洋及海岸做連結 

  在最後一小節的部分，主要聚焦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海洋空間規劃應該

具有何種政策指導地位，是要具有法律約束性的規定，還是僅作為指引方法，但

不具強制性的規範呢？這可能會根據不同國家的狀況，採用不同的實施方式。但

是在此國際指引中，提出了最好的政策實施，最好遵循比例原則，也就是說政策

不應該有過多的干預，且指導的相關原則，應該基於過去政策所獲得的經驗來設

計。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其他政策互相配合就成為一件重要的事，透過檢視

相關政策以及行政組織架構，得以避免海洋空間規劃與其他政策的衝突與重疊。

第二個問題則是誰應該擁有規劃的職權，是現有的行政機關；還是要建立新的機

關；或是設立一個部門間的委員會；亦或是由兩個機關共同合作。這個問題同樣

會根據不同國家的經濟狀況、人力資源還有政府信用等等的因素，而有不同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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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上述 7 個前置作業，對於即將實施海洋空間規劃來說非常重要 ，故本研究之

研究步驟，將依照該指引之內容，嘗試完成每一個步驟之內容，以在後續提供相

關建議，而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下（圖 2-3）： 

 

圖 2-3 研究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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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公正轉型 

一、公正轉型之內涵與歷程 

  公正轉型一詞源自於 1990 年代北美工會勞工運動，原本旨在協助因嚴格環

境法規而失去工作的勞工，至今較狹義的公正轉型定義，也普遍與勞工權益存在

緊密鏈結（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劉仲恩副教授也曾

於一次訪問中提到：公正轉型的精神是在轉型過程盡量不要造成「新的不平等」，

而體制中「既有的不平等」也要重視與處理（張朝翔，2023）。近年來由於氣候

變遷情況變得愈加嚴重，公正轉型的概念也開始與能源以及氣候行動產生連結，

並成為廣為討論的議題之一。由此可見，公正轉型這個原本以勞工權益為中心的

思考，已朝向更多元的方向發展（譚偉恩、盧信吉，2023）。 

  而公正轉型的概念，目前主要有三大主軸是國際社會上普遍所提出的，包含： 

（一）Distributional justice -分配正義 

  分配正義主要關注的是利益分配與負面影響，利害關係人在轉型過程中，

受到環境上的改變所取得之好處或壞處需具有公平性。包括考慮成本與利益在

時間、空間以及不同群體間分配的公平性；並且設計出公平補償與減緩機制及

合宜管理以提升社會性與分配性結果（國發會綜合規劃處，2023）。同時也涉及

到基礎設施的選址以及獲得能源服務的機會等，這些皆包含在分配正義的內涵

中（Kirsten Jankins,Darren Mccauley,Raphael Heffron,Hannes Stephan，2016）。 

（二）Recognition justice -肯認正義 

  肯認正義主要強調的是社會中不同群體的權利與價值，需確認轉型過程，可

能牽涉到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包括正確確認與區分利害關係人；承認既有的權利

與契約；結合現存的措施、制度與習俗；以及整合不同的看法與觀點（國發會綜

合規劃處，2023）。 

（三）Procedural justice - 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主要關注的是法律程序及必要之法律步驟，利害關係人需有足夠

的管道參與公正轉型政策規劃過程，包括促進包容、參與、透明及可課責的政

策規劃與管理；確保參與者皆受組織、政策、管理者及管理作為等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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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地方參與及合作；以及確保利害關係人對爭端解決機制的近用（國發會綜

合規劃處，2023）。 

二、公正轉型之應用與促進 

（一）蘇格蘭 

  蘇格蘭是推動公正轉型的數個國家中，較早推動的國家之一。蘇格蘭於 2017

年出現公正轉型夥伴關係，這是由工會及環團為了因應淨零轉型帶來之衝擊所成

立的組織，目的是透過對話來確保轉型過程是公平的；而在 2019 年，蘇格蘭國

會在修訂氣候變遷法的過程中，將公正轉型的概念納入，要求計畫進行時須符合

公正轉型的原則，並於 2020 年提出轉型計畫，最終於 2023 年提出「能源戰略與

公正轉型計畫」的公正轉型規劃。而蘇格蘭的公正轉型目的在於創造公平而公正

的淨零轉型，並將公正轉型主流化，嘗試將社會公正納入淨零政策的形成過程（林

春元，2024）。 

  蘇格蘭在推動公正轉型的方式，由於法律的指引過於抽象，故政府建立獨立

且公正的轉型委員會，委員會的職責是透過研究，向政府提出為達成公正轉型可

採取之行動；同時也與政府部門及其他專業機構共同合作，廣泛聽取各種聲音，

帶動蘇格蘭在公正轉型上的進步。透過轉型委員會的設置，得以有個專業的評估

小組，一方面避免讓公正轉型牽制到淨零轉型，一方面則是確保公正轉型不被邊

緣化。 

  而蘇格蘭公正轉型委員會所提供的備忘錄中提到，委員會的運作機制具有獨

立性，透過明確的規範，讓委員會不論是在人事的任命上，或是在秘書處的設立、

管理上，政府皆會尊重委員會的運作。另外一個重要的點是，他們有釐清政府單

位與公正轉型委員會間的關係與權責劃分，將其分成支持單位及客戶單位。支持

單位主要的權責在維護委員會及秘書處的獨立運作、審查績效及預算，並且作為

委員會及政府間的溝通點，當有任何問題發生時，得以適時提醒相關部會首長；

而客戶單位主要權責在於向蘇格蘭部長提供有關其對委員會責任建議（林春元，

2024） 

（二）加拿大 

  加拿大的經濟上有一部份依賴石油與天然氣，在能源轉型的過程當中，加拿

大政府成立了公正轉型特別工作小組，協助國家在公正轉型上的發展。其主要任

務是與轉型過程中之利害關係人接觸，並在與其溝通後產出解決方案，以支持那

些被影響的社區及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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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加拿大也在 2023 建立永續工作計畫，其目的在使淨零轉型的過程公

平、公正並具包容性，並建立加拿大永續、繁榮的經濟體系。在方法上以勞工為

中心，將「永續就業」的概念與公平收入、工作保障、社會保護及社會對話等機

制連結 (吳允中，2023) 。在新法案的內容也將訂定以人為本之公正轉型原則，包

括擴大社會對話與參與、創造尊嚴、公平與高附加價值的工作、政策設計具包容

性及促進國際合作等，真正將勞工與社區置於政府氣候行動政策與決策（國發會，

2023）。並在未來成立公正轉型的諮詢機構，類似於蘇格蘭的公正轉型委員會，

以獨立且公平的方式，提供相關部分專業的建議。 

（三）紐西蘭 

  紐西蘭是個很早就在推動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法律及因應措施的國家，自

1988 年起就開始推動至今。而在 2018 年的時候，紐西蘭政府宣布停止沿岸的石

油及天然氣開發，導致以礦產開採維生的地區受到影響，因而開啟了公正轉型的

道路。 

  紐西蘭對於公正轉型的定義為：地區轉型低碳的未來策略，希望能夠確保在

轉型的過程中，衝擊與效益得以更公平的分配。不過在紐西蘭，因欠缺法律的規

定，在推動公正轉型的過程中，容易受到社會的反對，除了欠缺法律的正當性外，

也欠缺一些在推動規劃過程中，可遵循的指引。在這樣的情況下，紐西蘭選擇利

用地方主導，中央協助的方式成立公正轉型領導小組。小組的成員由所有的權益

關係人組成，並透過共同設計的過程產出發展公正轉型的策略。而政府也成立了

公正轉型辦公室（Just Transition Unit , JTU），這樣的中央組織在紐西蘭不具有決

策的權力，它的主要任務是瞭解地方、與地方成為夥伴，並促成對話，最後協助

公正的低碳轉型。由此可見，紐西蘭是利用由下而上的參與方式，政府在過程中

較少干涉，並以從旁協助的角色來發展公正轉型，這樣子的方式讓紐西蘭在沒有

法律及其他引導準則的基礎下，得以成功發展公正轉型。 

（四）臺灣 

  隨著全球暖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台灣也開始跟進其他國家的做法，在 2022

年正式公布 2050 淨零排放路徑，而其中為了達到 2050 淨零轉型的目標，國發會

提出四大轉型，包含：能源、產業、生活以及社會轉型，以及十二項關鍵戰略（如

圖 3-1），其中公正轉型的概念就被包含在其中。根據國發會出版的公正轉型關鍵

戰略行動計畫之內容，政府將透過組織跨部會推動小組，規劃公正轉型相關對策，

並整合資源提供相關發展；同時也納入民間參與機制。由政府及民間代表共同組

成公正轉型委員會，以確保公正轉型政策的規劃過程符合公平、公正與透明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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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國發會，2023）。雖然台灣的起步較晚，但公正轉型的概念對於未來不

論是在能源、產業、生活還是社會轉型，都會是非常重要的。當氣候變遷造成的

影響逐漸擴大，這些議題就不免俗的需要被討論，我們有機會透過公正轉型，來

使臺灣在各項轉型的過程中，達到公平正義的社會。 

 

圖 3-1 臺灣 2050 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淨零轉型之階段性目標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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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洋空間規劃 

一、海洋空間規劃之發展歷程與內涵 

  海洋空間規劃的相關概念，最早可追溯至 1990 年代，由歐盟所建立的整合

性海岸地區管理（簡稱：ICZM）。歐盟將 ICZM 定義為一為了海岸地區之永續管

理所進行的管理。其讓所有海岸的利害關係人參與與合作的方式，來治理海岸地

區，以達成環境生態與社會、經濟、娛樂發展皆能夠平衡使用海岸的目標。 

  而後在海岸地區管理實行一段時間後，歐盟開始將治理的空間由海岸擴展到

海洋，產生出了海洋保護區的概念。根據歐盟環境署對於海洋保護區之解釋，海

洋保護區是一種為了保護不同物種劃設分區管制的一種跨地理區之治理方式。其

目的是為了維護生物多樣性、海洋永續發展以及生態系統的供應鏈能夠持續運作，

避免遭受人為的侵入與破壞。這樣的行動回應了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特別強調「棲

地保護」重於「物種保育」的概念，也滿足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4–海洋生態

（life below water）的發展目標（P.Lu，2023）。 

  不過海洋保護區的對於不同區域內的管制方式不太一樣，有的地方為禁漁區，

有的為多重使用區，有的則為限漁區。這樣的方式除了管制方式不一致可能導致

爭議外，也讓漁民在海洋資源的獲取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容易受到漁民的抵制。

再者海洋保護區並非將整個海洋納入考量，未劃設保護區的海洋空間，則不受約

束，這樣也導致部分空間遭受忽略，也因此進到了下一階段，也就是本研究所要

討論的重點：海洋空間規劃。 

  不過海洋空間規劃的概念，其實早在 1976 年國際間就已經提出過，只不過

未有大量的討論。一直到 2008 年，歐盟出版了《海洋空間規劃路線圖：在歐盟

實現的共同原則》（Roadmap for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Achieving Common 

Principles in the EU），其中將《海洋空間規劃》描述為「為相互競爭的人類活動

和管理其對海洋環境的影響之間的仲裁提供了一個框架」（邱文彥、陸曉筠，

2020）。並於 2014 年，歐盟為了解決海洋保育及漁民之間的衝突，同時也為了

因應海洋空間不同使用需求逐漸增加的情況，通過了關於海洋空間規劃的相關

指令。希望能透過基於生態系統的方法，來有效的管理海洋上的各種活動及海

洋、海岸資源的永續利用。而海洋空間規劃是一種跨國且跨領域的政策，在具

體操作上，海洋空間規劃包含了空間與時間向度，空間向度指的是指如 MPA 般

的使用管制與權責邊界，時間向度指的則是不同海洋使用者使用海洋的時間，

確保不同使用者能有秩序的使用海域空間，指認操作過程中對彼此可能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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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並協調出可接受的合作關係（P. Lu，2023）。尤其在海洋空間規劃中，非

常強調利害關係人間的對話與參與，若要成功實施海洋空間規劃，取決於是否

有識別並理解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之行動、期望與利益 (Catarina 

Frazao,Santos,Charles,N.Ehler,Tundi,Agardy, Francisco Andrade, Michael K.Orbach, 

Larry B.Crowder, 2019）。由此看來，海洋空間規劃是能夠讓海洋有機會達成公

平使用的一種手段。 

二、海洋空間規劃之應用與促進 

  上文中有提到，海洋空間規劃是一種基於生態系統方法來平衡海洋空間上各

種不同部門使用的公平性的手段。而海洋空間規劃在實施上並非易事，需經過一

連串的調查、協作與討論，最後才得以規劃出讓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海洋空間規劃。

根據 200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委員會所出版之海洋空間規劃指南

《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ward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其內容有提到，若要實施海洋空間規劃，需遵循下列幾個步驟 （表

3-1）： 

表 3-1 實施海洋空間規劃之步驟 

步驟 內容 與研究相關面向

之類別 

1. 確認需求與建立

相關權責機構 

確認為什麼需要實施海洋空間規劃，

以及建立制定及實施海洋空間規劃

的機關為何。 

政府面向 

2. 獲取財務上的支

持 

需大量的資金來支撐其研究，蒐集足

夠的資料來分析海洋空間的衝突。 

政府、 

資訊面向 

3. 規劃前之前置過

程組織 

組織具海洋空間規劃相關知識之專

業團隊、建立工作計畫確認所需之資

源、確立海洋空間規劃之空間與時間

尺度、建立規範準則來引導海洋空間

規劃之發展、設立此規畫區域預期結

果與目標、識別風險並想出因應對

策。 

政府、 

法律及政策面向 

4. 利害關係人之參

與 

找出在海洋空間的使用上，有哪些

人、事、物，他們什麼時間較常出現

以及他們是如何使用這片海域及如

參與、 

資訊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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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響其他族群。 

5. 分析現有海域之

狀況 

分析現有海域之狀況，包含：重要生

物與生態棲息地、人類活動的空間、

人類活動與其他人類活動或是與環

境之間的衝突。 

環境生態、經濟、 

社 會 及 在 地 發

展、再生能源面

向 

6. 分析未來海域之

狀況 

分析沒有新的管理方式介入以及重

新分配空間後的使用情況，還有確立

怎樣的方案對於此海域才是最好的

管理方式。 

政府面向 

7. 核定海洋空間管

理計畫 

確定並評估空間管理計畫之替代方

案、標準以及綜合管理計畫甚至是分

區計畫內容。 

法律及政策 

、政府面向 

8. 計畫的實施與執

行 

計畫的執行與實施 政府面向 

9. 監測、評估並檢

討計畫的表現與結

果 

後續執行的結果的評估與檢討 參與、 

政府面向 

資料來源：UNESCO IOC, 2009 

  透過這樣子一連串的步驟準則，提供了在發展 MSP 一個很好的方向，並且

也同時提出了幾個在實施 MSP 所不可或缺的關鍵，讓各國得以作為參考。研究

者也嘗試將這些不同的步驟，與自身研究架構中之不同面向作連結，讓研究者

提出對於台灣實施海洋空間規劃需著重之面向有個重要依據。海洋空間規劃在

過去 10 年間，已逐漸被國際認可為治理海洋空間重要的方法之一，許多世界上

的國家都已經開始發展或已經發展自己的規劃方式，如同前面所述，海洋空間

規劃的時代已經到來（Catarina 

Frazao,Santos,Charles,N.Ehler,Tundi,Agardy,Francisco Andrade,Michael 

K.Orbach,Larry B.Crowder, 2018）。故在下方，將先簡單回顧部分國家在推動海

洋空間規劃之經驗，來看各國是如何去推動海洋空間規劃。 

（一）歐盟 

  2014 年 7 月，歐盟通過了通過了一項指令，建立了關於海洋空間規劃框架。

這項指令的出現，得以讓海洋空間規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在這項指令當中，規

定了所有歐盟的成員國都應該建立並實施海洋空間規劃，且在實施的過程中，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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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下幾點事情考慮進去，包含（表 3-2）： 

表 3-2 歐盟實施海洋空間規劃之考慮事項 

考慮事項 與研究面向有關之類別 

使用基於生態系統之方法 環境生態面向 

在規劃過程中，將環境、經濟、社會 

以及安全等面向考慮進去 

環境生態、經濟、 

社會及在地發展面向 

提倡海洋空間規劃與其他規劃之一致性 法律及政策面向 

考慮陸地與海洋之交互作用 環境生態、經濟、 

社會及在地發展面向 

確認各種活動與使用之空間與時間分配 資訊、政府面向 

利害關係人與公眾參與 參與面向 

使用最佳可使用之資料與資料共享 資訊面向 

與成員國之間的合作 政府面向 

與非歐盟成員國間的合作 政府面向 

成員國之海洋空間規劃每十年需至少檢討一次 政府面向 

資料來源：EU, 2014 

  同時此框架中，也提到了若要實施海洋空間規劃，須考慮到不同使用活動之

間的互動關係，而根據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要納入考量的活動也不同，而這些

活動包含了：水產養殖 、漁業 、資源探勘、再生能源之基礎設施 、海上交通及其

路線 、軍事訓練區 、自然及生物保護區 、原物料開採 、科學研究 、海底電纜與管

線、觀光旅遊、水下文化遺產。 

  而由歐盟所提出之規劃框架，其實與 200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出之海

洋空間規劃之指南非常相似，不過歐盟屬於一跨國性區域組織，在海洋空間規劃

上具有其特殊性。歐盟在海洋空間規劃算是提供一個準則，要求各國必須遵循此

準則來實行海洋空間規劃，但並不會干預會員國在其國內海域所規劃的範圍及海

洋的主權及管轄權，也不會去影響會員國如何在其海洋空間規劃上要利用何種能

力加強管理。簡單來說，歐盟算是一個整合性的組織，讓歐盟成員國能夠順利發

展海洋空間規劃。同時，歐盟除了擬定了海洋空間計畫外，也建立了海洋空間規

劃的平台，將所有的資訊提供給社會大眾甚至是全世界的人，讓各國得以互相交

流有關海洋空間規劃之相關資訊。這不僅讓歐盟內部各國得以在計畫上順利進行，

也得以提供了像臺灣正準備發展海洋空間規劃的國家得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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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格蘭 

  蘇格蘭是英國轄下的其中一個區域，在海洋空間規劃及再生能源發展的發展

上，大多都是以英國為主導，蘇格蘭配合的方式進行。基於上述原因，蘇格蘭在

制定全國海洋計畫及區域海洋計畫時，須根據英國所訂定之英國海洋政策聲明書

及全國海洋計畫來制定相關規範。不論是大尺度的全國海洋計畫還是較小尺度的

區域海洋計畫，在計畫內容中都詳細記載了計劃實施的流程、政策指導原則、不

同事務所對應之處理機關、海洋空間使用現況以及海洋空間規劃實施之背景、關

鍵與限制。 

  除此之外，蘇格蘭還有一項特別的政策，那就是蘇格蘭王室資產。而這樣子

的一個組織，除了管理王室資產外，同時也須制定相關規範、年度報告及花費，

並將其回饋給蘇格蘭政府。蘇格蘭王室擁有的海域資產，是透過將海域租賃給離

岸風電發展的方式收取租金，並成立永續社區基金。這是一個將租金收益納入整

體收益規劃，並用以支持地方再生與永續發展的一項新行動。這個基金旗下有兩

個資助計劃：「社區能力資助計劃(community capacity grants)」以及「環境資助計

劃（Environment Grants）」（P.Lu ，2023）。這樣子的資金到了 2020 年，正式由蘇

格蘭王室管理操作。雖然這種特殊的發展模式與臺灣的狀況並不相符，但其所成

立之社區基金，與臺灣所強調之社會正義是在同一條道路上的，同樣可作為後續

政策的參考方案之一。 

（三）臺灣現況 

  在國發會的公正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中提到：離岸風電導入場域預期可能

影響到海域原有活 動空間之使用，對漁業、環境生態、飛航、雷達、軍事管制、

禁限建及船舶安全等面向均產生影響。也就是說，在未來的幾年，為了達到淨零

轉型的目標，風電將會不斷地興建，並納入海洋空間的使用當中。在再生能源可

能會與其他不同使用者產生衝突的情況下，得以透過海洋空間規劃的方式，減少

不同使用者之間的衝突。根據 Chen Ma 等人的研究，他們定義出了 5 個不同海

洋空間規劃的發展階段，包含：成熟階段、中間階段、早期階段、參與中（準備）

階段以及沒有海洋空間規劃。而臺灣目前海洋空間治理的工具為國土計畫法，且

有其他相關治理之法律，如：海保法、海岸管理法等 。依照這樣的情況來看，臺

灣處於早期階段，已經有相關的海洋空間計畫，但尚未執行。只不過國土計畫目

前已宣布延期，海洋將有一段空窗期沒有相關管理及規劃措施，這樣可能導致海

域空間的衝突會持續上演。在已經有國際指引的情況下，或許有機會能夠將海洋

空間規劃納入政策當中，就如同公正轉型的概念一樣，在世界許多國家都開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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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洋空間規劃作為海域治理的一種方式，臺灣應該嘗試著施行，讓我們的海洋

能夠有更健全的發展。 

（四）小結 

  由於臺灣目前仍未有海洋空間規劃之相關框架，故在本研究中，希望能夠建

立符合公正轉型之海洋空間規劃架構。研究者根據歐盟及聯合國所提供的實施海

洋空間規劃之框架，整理出目前幾項是臺灣在實施海洋空間規劃之關鍵面向（須

著重關注之不同議題），其包含項目有：參與面向、資訊面向、法律及政策面向、

環境生態面向、經濟面向、社會及在地發展面向、政府面向及再生能源開發商面

向。綜合上述面向，希望在後續結合相關研究結果，將公正轉型與海洋空間規劃

進一步結合，並提供政府在後續發展海洋空間規劃上，能夠有個架構作為參考來

實際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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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海洋空間規劃與公正轉型研究發現 

  為了將海洋空間規劃與公正轉型的概念連結起來，研究者透過閱讀不同文獻

之內容，將每篇不同文獻在發展公正轉型或是海洋空間規劃的過程中，主要關注

了何種面向的議題 ，以及需要注重的事情整理出來。藉由整理相關文章所關注的

主題，提供後續研究之參考，也能提供整篇研究架構欲將各種面向整合之目標。 

一、政府、法律及政策面向 

  在海洋空間規劃的實施中，政府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尤其海洋空間規劃涉及

眾多議題，領導國家或地方的政府機關，需要具備好的整合與協調能力 ，否則在

缺乏政府的支持下，海洋空間規劃的運作難以持續 。在賴慧玲等人 （2025）的研

究中提到 ，在多層次政府的治理當中，需要的能力包含 ：在強勢的領導與創新發

展中取得平衡、明確界定各個不同權益關係人的權責以及適應未來政策的動態性

及不確定性等。H. Calado 等人（2024）對於葡萄牙海洋空間規劃的研究中也提

到 ，促進企業、研究機構等權益關係人與政府間的夥伴關係與合作網絡 ，對於制

度間的合作以及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性。還有 Chen Ma （2025）等人提到 ，跨部門

協調也是個重要考量，海洋空間規劃可透過相互協調，用以應對治理分散的問題。 

  除了政府本身的能力之外，有效的治理以及跨部門合作也需要建立在法律及

政策支持上 。Jen-Han Yang 等人 （2024）的研究指出 ，缺乏海洋空間規劃的法律

框架，將導致空間規劃的進程放緩甚至產生延遲 。Chen Ma 等人 （2025）的研究

調查結果顯示，政策與立法是一個國家在實施海洋空間規劃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之

一 。由此可見，適當的政策或是專法對於確保空間規劃的推進至關重要 。然而 ，

由於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法規存在差異性 ，在實務上可能會有衝突產生 。例

如：Jen-Han Yang 等人 （2024）在台南七股、安平的海岸研究中指出 ，地方規範

允許該地居民在國家公園及商港中進行養殖業，但是隸屬於中央主管單位的台江

國家公園以及安平港，並不承認此地方規範 。此案例彰顯了中央與地方常在規範

上產生衝突，也凸顯出海洋空間規劃在制度整合上的分配與挑戰。海洋空間規劃

其實與國土計畫類似，可在地方政府的帶領下，建立屬於該區域的空間規劃 。有

研究證實，即便在整體架構尚未完整的情況下，地方的權力機關是可以加速海洋

空間規劃的實施（Jen-Han Yang et al., 2024）。 

  不過在制定政策及法律的過程當中，也需要盡可能地公開透明，在合乎國家

及地方發展的狀況下採取相關行動。尤其在現階段對於海洋空間規劃相關策略理

解較為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需要在這過程中，與權益關係人不斷地討論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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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及規劃的過程可能較為冗長 。政府也應該要有相對應的補償或鼓勵措施，來

減低衝突的發生及增加參與的人數。 

  在理解政府角色與法律政策的重要性後，政策及立法要成功發展，仍須仰賴

權益關係人的參與 ，才能夠集結不同領域的知識，共同找出海洋空間規劃的解方。

此外，過去我們在談論海洋空間時 ，常常忽略沿海社區在地居民的權益 ，但這些

群體與海洋的互動從過去一直持續至今天，受到海洋的影響也較大，同樣也是不

可忽視的一群人。因此在探討海洋空間規劃時，除了制度面向外，了解社會參與

與在地發展的角色，也是發展的關鍵之一。 

表 3-3 促進海洋空間規劃發展因素之討論比例 

資料來源：Chen Ma et al.（2025） 

促進海洋空間規劃發展因素 討論比例 

政策及立法（Policy and legislation） 68.8% 

參與（Participation） 62.5% 

資料與知識（Data and knowledge） 50% 

政府能力（Capacity） 25% 

資金（Funding） 18.8% 

 

二、參與、社會及在地發展面向 

  在政策及規劃的過程當中，公眾參與被視為確保規劃正當性及平等性的重要

方式。不論是地方居民、公民團體還是政府部門的相關人員，都有助於提升政策

制定及空間規劃的透明度，也能讓不同群體都有表達意見的機會，並減少衝突的

產生，同時也讓在地知識與經驗融入整個過程。因此參與、社會及在地發展面向

其實是影響規劃是否能長期發展下去的關鍵因素 ，也進而回應公正轉型的核心訴

求。 

  參與是一種雙向的溝通，讓公民有機會透過對話，讓政府及規劃者理解自身

的訴求。Tiffany Smythe 等人（2025）的研究提到，社區的利益若能透過適當的

協商及分配，是種肯認正義的展現。換言之 ，對於社區居民來說，分配正義其實

也是一種肯認正義的其中一環 。同時，在同一篇研究也強調，包容性普遍被視為

程序正義的核心要素，可透過融入包含政府機關及非政府組織之多元群體，來實

現其目標 （Tiffany et al., 2025） 。這也印證了從參與到協商再到利益的分配，都印

證了分配正義、肯認正義以及程序正義是環環相扣且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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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同時也是一種學問，有許多的細節需要注意，例如：Chloe S. Fleming 等

人（2022）指出 ，如果僅有特定的次群體參與，相關機構可能會誤解公眾對於議

題的支持度，或是將多樣化的景觀視為同質且一致的情境。Josselin Guyot-

T´ephany 等人（2024）的研究就提到了海洋空間規劃中可能涉及到的權益關係人，

包含：漁業與航運、能源業、娛樂與遺產、海洋景觀與生態保育。政府可以根據

研究中所提供的權益關係人納入討論中，以減少不公平的狀況發生。由此可見，

在權益關係人的指認過程中 ，就需要謹慎的去思考與衡量，誰能夠代表在地居民

的聲音 。也要嘗試凝聚社區意識 ，將居民以及其他權益關係人共同的願景完整地

融入規畫過程中。另外，Dwyer and Bidwell （2019）建議，為了讓大眾對於政策

及規劃接受度提高，領導者應先與相關人士建立信任關係 ，再建立整個過程的信

任，最後是計畫結果的信任 。尤其在過去如果曾受到不平等對待，若沒有先建立

好信任關係，將很難讓整個規劃進行下去。 

  對於不同的群體來說，正義的意義與內涵也不會相同，部分全體關注的是自

身利益，部分群體關心的是長期、未來發展 ，也因此會產生意見相歧的時候。在

海洋空間規劃中，就強調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程序同時進行 。除了一般常見

的公聽會、說明會議及公開展覽外，政府也可以透過協調會議與居民共同協商，

或是藉由工作坊的形式帶領居民實作 ；同時民眾也可以透過本身自己對於議題的

認識與理解，來提升自身參與的意願，也讓參與的過程得以更順利進行。就如同

Chloe S. Fleming 等人（2022）的研究中提到，對議題的意識較低，不僅會導致參

與的意願降低，也會影響這些群體對社會行動認知的機會 。這是一個雙方共同努

力的過程 ，在過去的實務中也比較少見 。如果能夠透過多元參與的實踐，將所有

人凝結起來，將會使海洋空間規劃更進一步 ，也能讓在地社區與社會產生更多的

連結性。 

  在海洋空間規劃中，除了參與 、社會及在地發展的考量外，再生能源的開發

以及經濟發展也同樣是重要的面向 。尤其在政府已經提出 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

離岸風機的投入也逐漸增加 ，使海域使用情況變得複雜，並與經濟發展及在地居

民的生計密切相關。因此在規劃過程中，須同時兼顧社會 、經濟與未來發展三者

的平衡。 

三、再生能源、經濟發展面向 

  能源轉型已經是各個國家持續推進的目標，再生能源中的風力發電對於海洋

或是海岸都是種新型態的使用方式 ，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在現有海域空間利用

產生變化的情況下，原本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除了在地的養殖業、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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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進行調整 ，許多台灣的企業也因為 RE100 氣候倡議，需要再生能源的支持 ，

才能在國際市場中維持一定競爭力 。因此，即便風力發電與再生能源已經成為現

在進行式，但我們仍要想辦法兼顧不同產業經濟發展的需求。 

  Rand 和 Hoen （2017）整理了美國對於風力發電接受程度的相關文獻，並指

認出了 6 個影響支持程度的主題 ，包含：社會經濟因素 ；噪音干擾與健康風險感

知 ；視覺/景觀干擾與地方依附 ；對環境的關注與態度 ；對規劃過程的認知 、公平

性及信任以及與風機的距離。Chloe S. Fleming 等人（2022）的研究中也提到離

岸風電計畫的支持度，會跟美學、經濟效益、對娛樂產業的衝擊、社區的接受度、

地方依附感、對環境的潛在危害以及與能源廠址開發的距離等 。除了上述幾項原

因之外，就如同前面在海洋空間規劃提到的，參與提供了社區居民與政府及開發

商對話的平台，公眾參與對於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來說，也是個重要因素之一 。所

以在能源模型建構的過程中，需要將多種學科的觀點，例如：工程學、經濟學、

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等的視角 ，也需要納入多元的權益關係人，像是政策的制定

者、實施者以及使用者等（Sarah E. Sharma et al., 2025）。 

  在海洋空間規劃中，最常被提到的兩種使用方式，一定就是漁業與離岸風電 。

在過去的研究顯示，海洋空間規劃的目標是為了幫離岸風場釋出空間發展，同時

減低對於漁業的間接與直接影響（Josselin Guyot-Tephany et al., 2024）。在 Josselin 

Guyot-Tephany 等人（2024）對法國海洋空間規劃的研究中也顯示，離岸風電與

漁業很明確地與其他海域上的活動有明顯區別，且重要性是在規劃中的最核心、

頂端的位置 。雖然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定相同 ，但從現階段台灣的狀況來看，確

實是以漁業以及離岸風電的討論度最高。這也間接說明 ，在海洋空間規劃中，需

要有更多的關注與討論在這兩個議題上。 

  這兩種議題在整個海洋空間規劃與公正轉型的討論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這樣

的情況其實有好有壞 。一方面有助於我們識別潛在問題點在哪裡；另一方面仍有

少數議題比較少受到公眾關注與行動。然而再生能源或離岸風電無法將生態環境

排除在外 ，最常被討論的是，鳥類、鯨豚類及其他的魚種，都在風機出現後受到

了正面以及負面的影響。因此在規劃過程中 ，除了考量經濟與社會參與，也須兼

顧生態保護與環境管理，將能源的發展與生態保育能夠取得平衡。 

四、生態環境面向 

  在討論公正轉型時，我們通常聚焦於人類的相關權益，但環境以及生物的正

義卻容易因為缺乏話語權而遭到忽視 ，這也是在去碳化政策中，經常被批評的部

分 。Huei-Ling Lai 等人（2025）的研究中，聚焦在公正轉型的概念，並發現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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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工業去碳化的支持，會與社會經濟的不公平以及環境的不正義具相關性。目

前最常在台灣被討論的相關議題 ，大多圍繞在：鯨豚、鳥類以及整體的海洋生態

等，這些生物由於新型態空間使用的介入，改變了其原本的生存環境與習性。 

  A.D. Fox and Ib Krag Peterson （2019）指出，在海洋建設高大、堅固的設施，

並且伴隨著會快速旋轉的葉片 ，對於已經習慣空曠且相對安全海洋空間的鳥類來

說，構成了一系列新的威脅。離岸風場對於鳥類可能的影響主要有三類，第一種

是視覺上的刺激，可能使得鳥類的迴避反應被觸發 ；第二種則是物理上棲息地的

喪失、改變也可能重新獲得一個新的棲息地；最後一種則是碰撞意外導致鳥類喪

生。這些是我們在討論鳥類與風機之間的互動關係時，常會提到的影響。 

  然而 A.D. Fox and Ib Krag Peterson（2019）也指出，單一風場在多數情況下

對鳥類生態的影響相對有限 。鳥類受到影響的程度，也可能因物種種類、體型大

小 、天氣狀況、季節 、船隻路線的改變以及漁業活動範圍的變化等因素而有所不

同 。此外，在風場建設與營運過程中 ，維護的船隻、施工的噪音、照明等等的活

動，也都會對鳥類產生干擾 。更重要的是，在同一篇研究也提醒我們，目前都未

能夠證實，風場是不是影響鳥類生存的最主要因素 ，但隨著未來風場持續增加，

多個風場所累積的效應與影響，也是未來研究需要去關注的事情。 

  此外 ，Wei-Cheng Yang （2025）的研究中提到 ，離岸風場建設過程中的打樁

作業以及船隻的進出，會產生巨大的水下噪音。根據 Kastelein 等人（2016）的

研究，當鯨豚生存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會對海洋哺乳類產生暫時性聽力閾值變化

/損傷 （Tempory Threshold Shift, TTS） 。這是一種受到噪音影響後 ，會有聽力減損

的狀況。雖然聽力會在噪音消失後恢復，但仍會影響其溝通 、航行與偵測獵物的

能力。然而目前在台灣，仍缺乏關於聽力閾值的相關實證試驗。現階段僅能透過

較為嚴格的規範來限制水下作業噪音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在台灣的西部海域

（Qingyi Zeng and Chiawen Kuo, 2024）。Wei-Cheng Yang（2025）指出，臺灣的

《海洋汙染防治法》僅限於規範危險物質的排放，並未涵蓋水下工程及海洋計畫

所造成的噪音與汙染 。僅能透過再生能源開發商或是海洋工程在開發過程中，自

發性的管理與改變。 

  除了受到離岸風場建立的影響外，戴昌鳳、陳偉仁（2014）指出，對於海洋

生物多樣性保育所面臨的嚴重威脅的原因還包含：過度捕撈、棲地破壞、海洋汙

染、外來種入侵以及氣候變遷。上述各項原因，都是我們在關注海洋生態保育時，

不可忽視的議題。尤其鳥類 、鯨豚類還是其他魚種 ，都是台灣在海洋空間中常常

被忽視的群體，也是實務上往往被忽略的部分 。為了減輕未來這些威脅不斷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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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應加強監測與調查，或是採取像設置警戒系統、在特定時間停止運轉、開發

低衝擊、低噪音等技術 ，以兼顧能源轉型與生物保育的目標 。同時，也應將環境

保護措施或現有相關保育政策，與海洋空間規劃的制度相結合 ，納入共同討論之

中，確保環境正義能夠實現。 

五、資訊面向 

  最後，資訊的調查與運用是海洋空間規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講求以生態

為基礎（ecological-based）、以地方為基礎（place-based）、以性別為基礎（gender-

based）以及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海洋空間規劃中，應蒐集各種不

同群體所提供的資訊。同時這些資訊應包含完整且可靠的環境、社會及科學資料，

才能夠釐清所有問題的實際影響，並在調解、協商及規劃的過程中作為依據提供

給相關權益關係人參考。換言之，資訊是將政策目標化作實務行動的關鍵，也能

提升海洋空間規劃的透明度與公正性。 

  H. Calado 等人（2024）在研究葡萄牙第一次海洋空間規劃的結果當中，發

現了這次的計畫，受到不同因素的限制，例如：缺乏可靠的且值得信任的資訊 、

一個完整的法律框架以及在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努力較為不足，最後導致空間規劃

未成功。臺灣目前尚未實施相關海洋空間規劃 ，這份研究提醒了我們 ，未來若要

發展海洋空間規劃，勢必要注意資訊的提供。Jen-Han Yang 等人（2024）也提到，

重新分配與分析各種海洋活動在海洋空間的空間分布對於海洋的管理來說是個

必要的步驟。這個步驟可以指出潛在的衝突 ，並且為空間規劃在選擇管理方法時

提供重要資訊。很多時候 ，我們不一定能隨時知道海洋上所發生的事情，需要透

過監測、資料的回傳，後續進行相關分析並數化，才能了解實際的狀況。 

  在 2009 年出版的《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ward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中，就提到了要將調查的資料數化的重要性，我

們需要將人類活動以及生態、環境與海洋狀況的時間與空間分布必須呈現於地圖

上，用以辨識不同活動之間的衝突與兼容性。再加上若以圖呈現，不僅能史研究

者更能確定潛在衝突的地方，也能夠使一般民眾能夠更好的理解相關資訊。Chen 

Ma 等人（2025）將 11 種關鍵字群體分類、歸納成 4 個項目，其中的第 4 項就是

海洋空間規劃的知識，可以透過建立海洋資訊系統來支持海洋管理、海洋政策的

制定以及評估海洋空間規劃實施的有效性。 

  由此可知，不論是在海洋空間規劃實施前、中 、後期 ，資訊的蒐集 、整合、

公開以及檢討都是很重要的。在規劃前，我們可以辨識出海洋目前的使用現況 ，

並找出可能的潛在衝突區域；規劃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彙整不同權益關係人所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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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資料，共同討論出最佳的規劃方案 ；在實施海洋空間規劃後，可以比照國土

計畫，每 5 年一次，透過新的調查資料定期檢討，進而去修正原本空間規劃不足

的地方，同時也能應對未來可能的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資訊的治理也與前面

幾個面向具有關聯性 ：政府 、再生能源開發商以及相關團體、研究人員，來主導

資料的提供與調查（政府、再生能源面向）；這些資料需要涵蓋各種非人生物以

及人類的使用與需求（環境生態、經濟、社會及在地發展面向）；最後藉由這些

調查完成的資料來進行海洋空間規劃及公正轉型政策的討論、制定與發展（參與、

法律及政策面向）。作為一個連結實務與政策的關鍵，可以確保海洋空間規劃能

夠公開且永續。 

六、小結 

  現階段的不同文獻，主要都是分別關注單一或多個面向 ，或是每個面向都簡

單說明，比較少有將所有面向都完整且深入討論與分析 。故在本研究中，希望能

夠將八種不同的面向結合公正轉型的概念進行討論 ，如此才能全面理解各面向所

關注的事情，以及不同面向之間的相互關聯，最後提供海洋空間規劃實施的相關

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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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 

第一節 臺灣海洋治理相關政策分析 

一、國土計畫法 

  為了解決過去都市計畫法與區域計畫法造成之土地發展亂象，以及因應全球

環境及氣候變遷的挑戰，國土計畫法於 2016 年三讀通過，中間經過一段時間的

討論，最後預計於 2025 年 5 月正式上路。國土計畫法中，與海洋相關的，即為

海洋資源地區。海洋資源地區是以規範用海秩序為目的來劃設，同一範圍內具有

多功能且可重疊使用之特性。而根據國土計畫法之規定，海洋資源地區分為以下

不同種類，包含： 

表 4-1 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分類，資料來源：全國國土計畫 

海洋資源地區分類 定義 

第一類之一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區 

第一類之二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

域範圍，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

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 

第一類之三 屬第一類之一及第一類之二以外之範圍，於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前，經行政院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

計畫，其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第二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

域範圍，未設置人為設施；或擬增設置之人為設

施，能維持其相容使用者。除特定時間外，有條

件容許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

用。 

第三類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雖然說，在國土計畫法中，將海洋空間劃設成了不同的分區，但此種分區並

未考慮不同縣市海域中，有著不同的使用方式存在。這些不同的使用者，會在不

同的時間點出現在海域上，可能是一天內早晚的不同，可能是一個月內漲退潮的

不同，也可能是一整年季節的不同。故無法以如此簡單的分區，管理海域空間的

使用，正如同前述所說，海洋是具動態性的，若要達成平衡使用，需要考慮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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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時間與不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規劃出適合此海域狀況的分區。此外，目

前的國土計畫法中，對於海洋各項課題之具體解方與規劃未見實質詳細內容（黃

斐悅，2021）。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政府忽視了海洋的重要性，就連民眾對於海洋議題也

鮮為人知，相關討論更是稀少，但這並不代表海洋不重要，而是提醒了我們應該

以更不一樣的方式去對待海洋。在海洋已有專責的治理機構（海洋委員會）的建

立下，隨著國土計畫法的推遲，現在有機會透過海洋空間規劃的建立，來彌補過

去國土計畫法之不足之處。 

二、海洋基本法 

  海洋基本法於 2019年正式通過，其立法主要目的是維護國家海洋相關權益，

規定政府須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提出未來在海洋相關議題的發展上的相關

對策，並定期修訂檢討，其內容包含：未來願景、治理政策與法規、具體措施等，

與國家海洋治理發展相關之一切事務。而其中與海洋空間規劃相關之條文，也有

囊括在此法中。海洋基本法第四條中明訂：「政府應統籌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涉海之權責，共同推展海洋事務。政府應制（訂）定海洋空間規劃之法規，因

應海洋多目標使用需求，協調海域使用及競合，落實海洋整合管理。」 

  由上述敘述可得知，海洋基本法的通過，為台灣未來在發展海洋相關事務奠

定了基礎 ，同時也納入海洋空間規劃作為未來發展目標 。只不過在海洋基本法實

施開始至今，仍然沒有與海洋空間規劃相關法律及政策出現，未達成該法所提出

的目標。因此本研究希望在此狀況下，協助海洋空間規劃的建立，已達成 2025

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的目標：建構一個安全且永續的海洋國家。 

三、海洋保育法 

  海洋保育法於 2024 年 7 月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在過去 20 年間，臺灣僅有海

洋保護區的概念存在。而臺灣在海洋保護區的劃設，會根據不同法律所劃定，而

有不同的規範存在。但現行海洋保護區的規範、管理不足，真正禁漁的區域也較

難實行，且民眾對於保護區的觀念不足，導致海洋保護區未能有效發展。尤其根

據海洋保育署於 2021 年針對 22 處不同的海洋保護區所做的成效評估，沒有任何

一個達標（Greenpeace 綠色和平，2024）。 

  而海保法的通過，對於臺灣的海洋發展來說，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首先，海

保法的法規內容當中，有個對於海洋生態極為重要的概念，就是海洋庇護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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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海洋庇護區劃定辦法草案中的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就海洋生態系統有特別保

護必要，且未經其他主管機關劃設為海洋保護區者，劃定為海洋庇護區。在海洋

庇護區中，將以核心區、緩衝區以及永續利用區進行分區管理。在核心區中，將

嚴格保護，並限制人員進入及所有開發利用行為所劃定之區域；緩衝區則可作為

研究發展所劃定之區域；而永續利用區則容許海洋生物、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

及天然資源之利用，以獲取其文化、教育、學術、經濟等效益所劃定之區域，並

永續管理及發展其資源。 

  雖然說海洋庇護區的畫設需要經過重重的討論與審議，目前庇護區的劃定辦

法也尚未通過，但對於海洋生態的維護來說，也算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同時海

保法的制定，從過去保護單一經濟魚種，到現在是為了海洋生物保育而劃設庇護

區 。在未來，海洋庇護區的概念，在海洋空間規劃中，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尤其在生態、永續發展面向，海洋庇護區的存在是必要的。不過海洋庇護區的的

強度仍較高，目前海委會以推動海洋其他有效保育措施之區域為主（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同時透過由下而上及由上而

下的力量，來共同為海洋保育努力。 

四、海岸管理法 

  海岸管理法於 2015 年三讀通過，主要負責濱海陸地（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

省道、主要道路或山脊線）、近岸海域（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 30m 等深線或向

海 6km 之海域）的海域事務。而海岸管理法的目的，是希望能夠促進海岸地區

之永續發展，保護、利用與管理海岸地區資源，防治海岸災害及環境破壞。主要

的法規內容，著重在行為的管理與限制上，當有違反法律之情況時，政府有依法

取締的責任。同時也規定了政府必須負責海岸地區之基本資料庫的建立，以及擬

定相關計畫。 

  而在海洋空間規劃中，主要負責的是使用空間的規劃與分配，並未具有管理

相關事務的規範。而胡念祖老師也在其文章中提過：「海域管理法的目的在於規

範國家管轄海域內之人類活動；而海洋空間規劃法的目的則是規範我國管轄海域

內，海洋空間在四度空間概念下，何處適宜容許何種人類活動」 （胡念祖，2021） 。

所以在海岸管理法已經通過的情況下，在未來得以與海洋空間規劃互相配合，來

進行海岸地區的管理與規範。 

五、海域管理法草案 

  2019 年在通過海洋基本法後，海委會宣示要在一年內，公布國家海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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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並推動《海洋保育法》、《海域管理法》及《海洋產業發展條例》等「海

洋三法」 （孫文臨，2022） 。而到了今天，僅剩海域管理法尚未產出。根據立法院

議事系統，海域管理法於 2023 年 2 月 17 日送交立法院審議，後續決議交由內政

部內政委員會審查。只不過後續並未有相關消息，進度仍停留在一讀（委員會待

審）的狀態。 

  海域管理法可以說是目前最接近海洋空間規劃的法規，然而遲遲未通過審議

的原因，根據胡念祖老師的說法，是因為內政部認為，國土計畫法中已有海域空

間區劃（zoning）之規定，故海域管理法（草案）中即不應再有所規範 （胡念祖，

2021）。在國土計畫法以及海域管理法雙雙擱置的情況下，就如同前述所說明，

海洋空間規劃相關的法案有機會在這時候建立。 

六、小結 

  本研究參考邱文彥老師於 2019 年之研究《海域管理法制立法研究》，將與海

洋空間規劃相關之法令整理於下表，並且將 2019 後新增之法律，如：海洋基本

法、海洋保育法，以及尚未通過之海域管理法，來進行政策盤點，盤點結果如下

表（表 4-2）所示：  

表 4-2 海域空間治理相關法律及政策 

法規 管理範圍 主管機關 缺口 

海岸管理法 濱海陸地（平均高潮

線至第一條省道、主

要道路或山脊線）、

近岸海域（平均高潮

線往海洋延伸 30m

等深線或向海 6km

之海域） 

內政部 

（計畫相關）、 

經濟部 

（水利相關）、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海委會海巡署 

海岸管理法是管理

海岸地區範圍之法

律，未來應納入海

洋空間規劃之相關

規範，且須互相配

合。 

國土計畫法 內水與領海 內政部、直轄市政

府及縣市政府 

國土計畫法雖有將

海洋納入分區規

劃，但實際上對於

海洋空間之討論與

治理相對較為不

足。 

海洋基本法 未明確指出範圍 海委會 海洋基本法僅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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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為廣義規範) 體性法律，並提出

相關發展目標，不

具有強制力。 

海洋保育法 平均高潮線向海三

浬涵蓋之海域 

海委會 

 

海洋保育法由於剛

立法通過，發展尚

未成熟，還需透過

更多的調查與分

析，才得以進行相

關保育措施。 

海域管理法 

（草案） 

近岸海域向海一側

外界線至我國領海

界線 

海委會 

 

海域管理法雖然是

最接近海洋空間規

劃之法律，但因尚

未通過，不具有法

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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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權益關係人指認分析 

一、權益關係人類別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出版之《海洋空間規劃國際指

引》，其整理出現有以及可能的海洋使用方式逐一列出，並將不同使用方式根據

其分布，分為移動、固定及其他三種不同的類別 ，如下表所示 （表 4-3） 。研究者

將參考其分類方式，來指認出臺灣中部海域空間可能的使用者。 

表 4-3 臺灣中部海域海洋使用方式之種類 

分布位置 移動性 固定性 其他 

陸域 鳥類 陸域風機 沿海社區 

、港口 

海域 鳥類、海洋生物、鯨豚、 

航運、戒護船、一支釣、 

波特船、觀光漁船 

延繩釣、底拖網、流刺網 

電纜與管線、 

海洋保護區、 

近岸風機、離岸風機 

水產養殖、定置漁業 

 

無 

二、臺灣中部海域權益關係人指認與關係 

 

圖 4-1 臺灣中部海域使用者空間分布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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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方已經將臺灣中部海域不同海洋空間的使用方式逐一列出，臺灣中部海域

的使用者包含了：漁業、商船（航運）、沿海養殖漁業、海洋保護地區、管線與

纜線、港口、沿海社區、離岸風機、近岸風機 、陸域風機以及生物等幾種使用者 。

研究者根據訪談結果，將透過三維立體空間分布圖（圖 4-1），呈現不同使用者之

大概的分布位置以及互動關係。同時不同顏色的意義 ，也回應了不同使用者所對

應到研究架構中不同面向的分類。 

  從三維立體空間分布圖中可觀察出，風機是最容易與其他空間的使用方式產

生互動與衝突的 ，例如：漁業、鳥類、鯨豚生態 、甚至是沿海社區 ，都在風機設

立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 3 海浬的範圍內，聚集了

許多不同的使用者 ，顯示出此區域的使用強度相對較高。在這樣具備多重使用特

性的海域空間中，若缺乏適當的規劃與對話，衝突的風險將會不斷上升 ， 。尤其

在現階段政府對海洋關注較小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特別關注此範圍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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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政組織分析 

一、行政組織分析   

  根據前一小節整理之臺灣海洋治理相關政策可以看出，不同的法律有著不同

的主管機關，如：海洋保育法 、尚未通過的海域管理法為海委會 、濕地保育法、

海岸管理法及國土計畫法為內政部 。各主管機關下，由於牽扯到不同方面的事務，

又會涉及不同管理機關 。在治理機構較為複雜的情況下，本研究將嘗試整理海洋

事務之相關管理機構 ，並將其分成三個層級，包含：中央層級、地方層級以及社

區層級 ，以利後續在發展海洋空間規劃時，能夠完整整理出需參與人員之群體，

分析結果如下圖（圖 4-2）所呈現： 

 

圖 4-2 臺灣中部海洋事務行政組織。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中央政府的部分 ，研究者是根據海洋產業發展條例第四條中，所明訂海洋

產業之範疇，將 17 種海洋產業經篩選後，挑選出符合臺灣中部海域之相關產業，

並根據海洋產業內容及範圍法規內容中，將所對應到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逐

一列出於圖中。接著是地方政府 ，由於在法規中，並未提到地方處理海洋事務相

關事業主管機關 。研究者透過參考彰化縣政府以及臺中市政府下轄之行政機關 ，

透過將產業分別對應各機關之業務，將所有相關之行政機關列出 。最後則是非官

方以及半官方組織，此部分包含參與決策過程當中，需要被考慮進來，共同加入

討論的組織、公司、居民以及專家學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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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口 

  在整理完上述資料後，研究者發現不同層級的行政組織存在著不同的缺口。

首先第一個缺口是中央政府所提供的資訊大致上明確 ，各產業皆能透過各組織的

業務職掌 ，來整理出負責之行政機關 。僅有少部分的產業 ，如：海洋監測及環境

保護，在環境部的各個下轄機關，皆未明確寫到這兩項產業是由哪個組織負責 。

尤其資訊的蒐集與調查對於海洋空間規劃來說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倘若能釐清負

責的機構，在後續的討論及實行也能夠更加明確。 

  第二個缺口是中央政府主導了一些重要的產業，如：能源、資訊統整、繪圖

還有前述提到的監測等 。但在地方政府上卻缺少了對接的窗口或是權屬較為模糊

的情況 ，可能導致資訊獲取較不完整 、資料取得較為困難以及中央和地方想法不

一致以至於無法達成共識等問題。同時，海洋空間規劃應有專責的行政機關來負

責此事務，在中央政府中有海委會，但在地方政府卻沒有關於海洋事務的行政機

關 。若要發展區域海洋空間規劃，地方政府應建立負責處理海洋整體事務之局處，

來帶領地方進行海洋空間規劃，並與中央產生相對應的連結 ，進而有效傳遞訊息 。 

  第三個缺口則是在半官方以及非官方的群體當中，大多數參與討論 、與政府

互動處理相關事務的多以特定的公民團體 、較大的公司或法人以及權力地位較高

的地方領導者為主。在地居民以及其他在地的團體較容易被忽略，尤其在海洋空

間規劃的議題較為複雜、廣泛的情況下，這些群體的意見不一定能夠完整的被傳

遞出去，在資訊有限 、需要的知識較多的限制下，也難以加入共同討論，進而導

致參與意願降低。 

  上述幾項關於行政組織架構及相關事務的缺口，在後續要發展海洋空間規劃

時，需釐清不同事務確切負責的機關為何。同時在半官方或非官方組織也須注意

容易被忽略的群體，在資訊傳遞、交換以及溝通、參與的過程當中，都要達成公

平正義的目標，讓所有人都能夠加入到空間規劃的過程，並有機會發表意見，共

同討論出適合中部海域發展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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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GIS 空間分析 

一、船舶 AIS 資料說明 

  自動辨識系統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是安裝

在 船舶上的一輔助導航設備，能與鄰近船舶、AIS 岸臺、以及衛星等設備 交換

電子資料，並且供船舶交通通管制（Vessel Traffic Service ，VTS） 辨識及定位

（蘇青和、黃茂信、陳子健，2020）。在 AIS 的資料中，不同的船隻有著不同的

編碼，研究者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出版之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 Radiocommunication Sector Recommendation M.1371》，在此文件中紀錄了

不同編碼所對應到的船舶種類，同時也參考國家海洋資料庫與共享平台中在 AIS

船隻資料類別進行分類，最後分類出 10 種不同的船舶類型，結果如下表（表 4-

4）所呈現： 

表 4-4 船舶 AIS 資料分類表 

船舶類別 原始 AIS 編碼 船舶 AIS 類別 

1.飛翼艇 20-29 WIG 

2.漁船 30 Fishing 

3.特殊船 31-35 / 50-55 / 59 Towing / Dredging / Underwater OP 

Diving OP / Military OP / Pilot Vessel   

Search and Rescue Vessel / Tug 

Port Tender / Law Enforcement 

Anti-pollution Equipment 

4.帆船/遊艇 36-37 Sailing / Pleasure Craft 

5.高速船 40-49 HSC 

6.地方用途 56-57 Local Vessel 

7.客輪 60-69 Passenger 

8.貨輪 70-79 Cargo 

9.槽船/油輪 80-89 Tanker 

10.其他 90-199 Others / Regional Use 

二、GIS 空間分析成果 

  在分析結果中，研究者捨棄了部分船隻的類別 ，包含像是：飛翼艇、地方用

途以及其他 。會捨棄上述三種類別的原因是，首先飛翼艇在台灣並不存在，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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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飛翼艇多分布在國外，且數量較為稀少。雖然說 AIS 資料中，有出現飛翼艇

的點位，但僅有少部分的月份有出現，在資料並非完整的情況下，選擇暫時省略。

地方用途的部分則是因為其定義不明確，無法確定地方用途實際上包含哪些使用，

在本研究中將暫時省略，後續研究將會透過查詢船名、船號等方式，對照實際船

隻來確認其真實用途。 

  從最後成果來看，漁船在非風場範圍中 ，幾乎都會有船隻的出沒 ，且路線較

不固定；而在風場範圍中，沃旭的離岸風場在少數的月份 ，如：1-4 月以及 10-12

月，漁船的分布密度較低 ，甚至呈現未分布狀態 。可能的原因是因為風機處於運

轉期間，或是受到冬季天氣狀況導致海象不佳的影響 ，使得漁船較少進入此範圍。

在海龍離岸風場以及近岸的台電的離岸風場中，則是幾乎全年都有漁船航行至風

場範圍中 。若將兩個風場分開來看的話，海龍風場因仍在施工階段，是禁止其他

船隻進入航行的 。但在漁船分布圖中，仍有漁船分布於此的原因可能是漁船在施

工階段短暫轉型，協助再生能源開發商成為戒護船、人員運輸（Crew Transfer 

Vessel, CTV）船 ，才能進到風場範圍並進行相關作業。只不過由於戒護船並沒有

在 AIS 船舶資料中被分成一類，在空間分布圖中仍難以辨識漁船實際上是從事

戒護還是捕撈的作業。最後則是台電、彰芳、西島、中能等風場 ，在此區域中 ，

仍看得出有大量且密集的漁船分布於此 ，同時這裡也是目前較具爭議的離岸風場

區域，後續可持續追蹤並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圖 4-3 漁船分布密度熱區圖（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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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船在一年當中，除固定航線外 ，如：台中至金門的航線 ，可從圖（圖 4-6）

中看出，有部分客船在 2-6 月以及 9-12 月時會進入風場或是繞行風場航行。會

呈現如此空間分布的原因，推測可能與大部分客船實際上為人員運輸船以及少部

分私人客船會載遊客前往觀賞風機有關 。與客船分布相似的還有像高速船、遊艇

等幾種船隻，都會有部分船隻行駛進風場 ，而原因也與客船相同，都是實際上為

人員運輸船才得以進入風場航行。 

 

圖 4-4 遊艇/帆船分布密度熱區圖（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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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高速船分布密度熱區圖（1-12 月） 

 

圖 4-6 客船分布密度熱區圖（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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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船隻部分，由於實際類別較多，若以目前分類標準來看，較難看出實際

空間分布為何種船隻。故研究者先整理出特殊船隻中，不同類別分別佔所有特殊

船隻總數之比例，來觀看其主要以何種船隻為重，後續再進行空間分布結果的敘

述，實際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4-5 特殊船隻各類別資料佔比（單位：%） 

月

份 

31 

拖船 

32 

拖船 

33 

水下

作業

船 

34 

潛水

作業

船 

35 

軍隊

作業

船 

50 

引水

船 

51 

搜索

救難

船 

52 

拖船 

53 

港口

服務

船 

54 

防污

染船 

55 

執法

船 

1 4.32 0 10.82 0 0.06 10.18 4.13 55.49 13.96 1.02 0 

2 4.3 0 16.04 0 0.21 10.74 4.39 57.14 6.05 0.98 0.16 

3 4.16 0 18.63 0 0.02 10.04 4.36 54.22 7.58 0.9 0.08 

4 0.95 0 35.29 0.01 0 1.18 1.73 53.92 4.53 2.39 0 

5 0.28 0 34.95 0 0 2.15 3.09 53.79 3.95 1.70 0.09 

6 5.64 0 45.75 0 0 0.54 0.78 43.09 3.06 1.14 0 

7 10.28 0.03 41.12 2.74 0 0.82 0.7 42.04 1.64 0.63 0 

8 8.3 0.12 40.3 10.61 0 0.88 0 37.79 1.52 0.48 0 

9 7.32 0.31 27.99 11.09 0.05 1.62 0 48.91 2.11 0.62 0 

10 7.96 0.51 27.91 0 0.31 1.79 0 57.86 2.96 0.7 0 

11 3.71 0.53 22.63 0 2.36 0.92 0 53.22 15.17 0 1.46 

12 4.48 1.6 25.75 0 0 2.4 0 56.21 8.94 0.62 0 

  由上表可得知，特殊船中，主要是以拖船及水下作業船為主 ，占比高達 70%

～85% 。這兩種船隻主要與港口以及離岸風場的建設相關 ，故從特殊船隻的熱區

分布圖來看，可看出特殊船隻主要集中在港口 、風場及風場周遭等地 ，主要目的

多以協助工程以及船隻的航行為主，與熱區分布圖中的分布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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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特殊船隻分布密度熱區圖（1-12 月） 

  貨船 、槽船/油輪在一年之中的空間變化並不大 （如：圖 4-8 及圖 4-9） ，分布

較密集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港口外及航道上 。因貨船及槽船等船隻大多為大型船，

且航行路線為國際航線，會受到國際規範的影響，除了會在港口進出外 ，其他時

間多行駛於固定的航道上 ，與中部海域空間上的其他使用衝突較小 。但仍不能排

除貨船或油輪可能與其他船隻產生衝突，也有可能與海纜、電線等其他使用在空

間上產生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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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貨船分布密度熱區圖（1-12 月） 

 

圖 4-9 槽船/油輪分布密度熱區圖（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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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在看完分析成果後，大致上 AIS 資料所呈現出的空間分布並無太大的誤差

與問題 ，可用以解釋不同船隻種類於海洋空間上的分布 。同時，研究者也整理出

了幾項 ，有關於目前船隻在海洋空間分布上以及現有 AIS 資料可能存在的問題，

並提出後續之相關解決方式及須加強改進的部分。 

  第一點，從不同船隻的分布狀況可看出，可能的潛在衝突點會集中在離岸風

場以及航道以東的區域，尤其是彰化外海的地方。在今年 3 月，交通部撤銷了風

場航道禁航令，5 月漁民與交通部的訴訟也正式結束，法院判決三項有關航道的

禁令將於 6 月失效。而在 6 月中，漁民與環團也曾呼籲政府明訂「航道以東不宜

設風場」，同時遵守「先遠岸後近岸」的開發原則（楊語芸，2025）。但政府早在

2024 年 7 月就確定正式啟動離岸風場第三階段區塊開發，若未來第三階段風場

進行開發，不僅僅是漁業，還有沿海的養殖魚業、海洋生物等都會受到更多、更

大的影響，風場開發也可能會引起更多漁民及彰化地區沿海居民的反彈。從上述

漁民與政府還有風場開發商的拉扯可以看出，漁船與風場的衝突與爭論，仍會持

續進行。尤其在未來的 20 年中，再生能源的發展將是關鍵，在後續重點區域中，

除了需要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外，也需要透過實際對話與討論，不論是與漁民、政

府亦或是開發商都是，來尋求海域空間使用的最佳解。 

  第二點，不同種類的船隻，在不同月份的數量也不一定相同。研究者將 2024

年中各類別的船隻，依月份的資料量分別整理成折線圖（如：圖 4-10）。從這張

圖的結果顯示 ，客船 、貨船及油輪等大型船隻在 1 月-3 月時的數量較多；高速船

在 3-9 月較為活躍 ；漁船的數量全年分布較為平均，其中以 8 月數量最多；帆船

及遊艇則較為不固定，但多集中在 7 月。由此可見，當不同種類的船隻在同一月

份集中活動時，就有可能增加航行的風險 。即便某些種類的船隻數量偏少，但仍

可能增加不同船隻之間的衝突，其潛在影響仍不可輕易忽視 。除此之外 ，不僅是

一年當中的月份，船舶活動在每天、每小時都會有變化 ，這些時空分布的特徵，

都是在後續進行規劃時，需要考量進去的相關因素。 

  第三點則是 AIS 資料的正確性 ，由不同船隻的分析中可看出，在很多時候某

種類別的漁船，實際上作業時，並非與一般情況下所定義的種類相符。譬如說，

漁船可能轉籍為戒護船或研究船 ，或是客船、高速船、遊艇等船隻會成為人員運

輸船等，導致研究者或其他觀看者對於該種類船隻空間分布產生誤解。若以現階

段情況來看，受限於國內的船舶法對於船隻種類的定義以及國際法中 AIS 對於

不同船隻的分類皆較為模糊且不一致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具一致性的標準得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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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及確認。僅能在後續透過查詢每艘船隻的船名、船號等資訊，來確認其實際的

分類及作業性質 ，並將資料統整後重新完成分析。此外，在 AIS 資料中，仍有部

分船隻可能未被記錄於資料中，例如：波特船、小型船隻 。即便是已經有相關規

範 ，規定特定船隻須於航行狀態下開啟 AIS ，但仍可能有船隻未開啟 AIS ，進而

導致資料存在黑數。在這些船隻無法被控管的情況下，對於海洋空間的使用會有

許多隱藏的衝突與威脅 ，由於目前無法取得某些船隻及浮具的資料 ，僅能暫時以

現有資料分析結果為主。 

 

圖 4-10 各船隻於不同月份資料量佔比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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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海洋治理資金分析 

  若想順利發展海洋空間規劃 ，資金的來源與提供是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當沒

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規劃團隊無法建立、影響的評估無法開始 ，還有許多必要的

活動可能都無法進行 。故研究者在本小節將整理現行與海洋治理有關之部會 ，包

含 ：海委會、海巡署、海保署、國家海洋科學研究院以及國土署 ，上述這些行政

機關在 113 年度的決算報告中，使用在海洋空間規劃或是海洋治理上的資金占

比 。透過資金占比觀察截至目前為止 ，政府著重的是在哪個部分，並提出未來資

金分配之相關建議。 

  研究者參考了各部會 113 年度決算報告中，撇除掉公職人員退休、撫卹以及

其他補助項目後的資金，並將利用情形整理於下表（表 4-6）。 

表 4-6 海委會及國土署 113 年度資金運用占比 

部會 項目 已運用資金 

（單位：

元） 

各部會 

內部占比 

總體占比 

(不包含 

國土署) 

國海院 一般行政 118283971 18.9% 0.42% 

海洋研究業務 507612366 81.1% 1.82% 

海保署 一般行政 167041346 21.02% 0.6% 

海洋保育業務 624128050 78.98% 2.24% 

海巡署 一般行政 13136758012 51.02% 47.14% 

一般建築及設備 89658004 0.35% 0.32% 

海巡業務 12521477712 48.63% 44.93% 

海委會 一般行政 269678356 38.4% 0.97% 

海洋業務 430912348 61.36% 1.55% 

一般建築及設備 1659566 0.24% 0.01% 

國土署 

一般行政 1008922227 1.73% x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10102832000 17.35% x 

國土管理業務 20150123888 34.6% x 

區域及都市規劃 21541000 0.04% x 

都市基礎工程業務 8900706762 15.28% x 

下水道管理業務 18054631694 3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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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得知，在海委會下轄各部會，有將近 90%的資金運用在海巡署上 ，

其他部會則只佔 10% ，相對於海巡署的差距非常大。在國土署的部分，都市規劃

及工程相關的資金佔約 46% ，而國土治理的資金則佔約 52% ，相對海委會來說分

布較平均。然而上表所呈現的項目較為粗略，研究者後續參照各部會的決算報告

中，不同項目所包含的業務內容，整理出與海洋空間規劃較有關係的幾項業務來

觀察其資金運用情形 。不過在某些部會的決算報告，未詳細描述各細部業務之資

金運用佔比，僅在預算報告中有提到，故下表之佔比將採用預算之金額呈現，結

果如下表（表 4-7）所示： 

表 4-7 海洋空間規劃相關業務預算占比 

部會 科目 項目 
該業務內部 

資金佔比 

總體資金 

佔比 

國海院 
海洋研究

業務 

綜合規劃及 

人力培訓作業 
0.96% 0.034% 

海洋政策及 

文化研究作業 
0.81% 0.028% 

海洋科學及 

資訊研究作業 
18.71% 0.655% 

海洋生態及 

保育研究作業 
6.82% 0.239% 

海保署 
海洋保育

業務 

綜合規劃作業 1.87% 0.053% 

臺灣海域生態 

環境守護計畫 
33.29% 0.937% 

海委會 海洋業務 海洋業務 61.36% 2.054% 

國土署 
國土永續

發展基金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17.35% x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可供海洋空間規劃發展之資金，佔海委會總資金的比例

小於 5% ，同時也沒有專屬於海洋空間規劃的資金項目 。在 113 年的預算報告中，

雖有明確列出預算可能會用在哪些項目，但由於沒有確切寫到海洋空間規劃，故

是否有使用在海洋空間規劃上較不明確。大部分都是接近的業務 ，且分散在各個

不同的計劃及業務當中，實際運用在海洋空間規劃的比例可能更少。在這樣的情

況下，其實很難支持海洋空間規劃的發展，即便現有的資料庫已逐漸建立，但面

對未來仍有許多不確定性，設立海洋空間規劃之資金不論是對於中央政府還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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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都是必要的。此外，在海洋空間規劃國際指引當中也提到，除了資金的提供

外，也需注意花費成本的評估、資金的分配與利用以及建立專責於海洋空間規劃

資金的規範來協助管理 。海洋空間規劃要的是長久且穩定的資金供給與使用 ，而

非單筆數量龐大的資金提供，建議未來政府應思考將海洋空間規劃納入資金使用

的一環中，並長期提供協助，使海洋空間規劃能順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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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海洋空間規劃小組組成建議 

  若要開始實行由政府領導之海洋空間規劃，就需要組成工作小組來進行後續

相關事宜，包含討論、評估、決策以及協力規劃等。研究者在第五章的第二及第

三小節已完成中部海域的權益關係人和行政組織分析，在本小節中將使用分析內

容 ，並同時參考 《行政院國土規劃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以及《內政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設置要點》，給出海洋空間規劃工作小組的組成建議。 

  在國土規劃推動委員會當中，包含了召集人、副召集人、執行秘書以及 25-

35 位委員，除了前述的三位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主要包含的就是各部會的負責

人（通常為次長、副主任委員、副首長）、專家及學者、其他有關人員（權益關

係人）。另外，根據《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

委員會人數為 21-31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召集人，其餘則為委員。

委員之中包含機關代表、專家學者以及民間團體代表，其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

代表，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也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綜合以上參考依據，研究者給出的工作小組組成建議如下： 

表 5-1 海洋空間規劃工作小組組成建議 

編

號 
職稱 職位 

編

號 
職稱 職位 

01 召集人 海委會主委 02 副召集人 海委會副主委 

03 機關代表 能源署副署長 04 機關代表 漁業署副署長 

05 機關代表 航港局副局長 06 機關代表 海保署副署長 

07 機關代表 國海院副院長 08 機關代表 國土署副署長 

09 機關代表 環保署副署長 10 機關代表 
直轄市/縣市政府 

副首長 

11 機關代表 
地方政府 

經濟暨綠能處  
12 機關代表 地方政府農業局 

13 機關代表 地方政府交通局 14 機關代表 
地方政府 

環境保護局 

15 專家學者 空間規劃專業 16 專家學者 空間規劃專業 

17 專家學者 海洋保育專業 18 專家學者 海洋監測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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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專家學者 海洋生態專業 20 專家學者 海洋工程專業 

21 專家學者 
具海洋空間規劃 

學識經驗 
22 專家學者 

具海洋空間規劃 

學識經驗 

23 專家學者 人文社會學專業 24 專家學者 人文社會學專業 

25 民間團體 
再生能源開發商 

代表 
26 民間團體 

再生能源開發商 

代表 

27 民間團體 漁民代表 28 民間團體 漁民代表 

29 民間團體 
台灣媽祖魚 

保護聯盟代表 
30 民間團體 在地居民代表 

31 民間團體 
漁民權益暨 

環境永續中心代表 
32 民間團體 

台灣蠻野心足 

生態協會代表 

33 民間團體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代表 
34 民間團體 中華鯨豚協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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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洋空間規劃相關建議 

在第二小節中，為了回應本研究之主發問：如何建立符合公正轉型的海洋空間

規劃。研究者根據文獻回顧的內容以及分析後的成果，提出臺灣在實施海洋空

間規劃之相關建議（如：圖 5-1），各項建議之詳細內容也將於下方呈現。 

 

圖 5-1 台灣實施海洋空間規劃之建議 

一、政府、法律及政策面向 

（一）整合各層級行政機關及權益關係人，建立海洋空間規劃工作小組 

  海洋空間規劃工作小組的建議，已於前一小節中提供參考 。並期許政府以多

元發展以及能夠讓所有權益關係人能夠串連起來為目標 ，以實現公正轉型中肯認

正義的目標 。工作小組的建立，不僅讓海洋空間規劃的實務操作能夠著手進行，

例如：共同討論未來發展的方針 、協調資源的利用、法規討論以及監督規劃的執

行進度等；也為海洋空間規劃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二）整合現有法律，建立專責海洋空間規劃之法律及政策 

  目前台灣尚未有專屬於海洋空間規劃的政策及法律，在國土計畫進展確定延

宕的情況下，或許可以考慮將海洋空間從國土計畫中獨立出來 ，進行專門的管理

與規劃 。由於海域管理法已有草案存在的情況下 ，重新制定相關法律的過程理應

不會太過困難與費時 。若能將近幾年的海洋管理問題整合，納入海域管理法的立

法過程中，並由海洋委員會擔任整合與執行機關，就能夠彌補目前海洋治理相對

不足的缺口。  

（三）提撥部分海洋發展資金，運用於海洋空間規劃的相關作業 

  海洋空間規劃中，不論是調查所需的設備、資料的統整與分析、人員的整合、

政策及法律的制定以及規劃過程的費用與補償等，都需要足夠的資金來支持這些

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現階段海洋治理的資金 ，大多集中於海巡署，而國土署的資

金是否有用於治理海洋空間較不明確 。為了確保海洋空間規劃得以順利推動，因

此研究者建議海委會能夠將原本不到 5%用於海洋空間規劃使用之資金比例，提

升至 10-15%，並在決算報告中，明確列出相關細項的資金分配及使用狀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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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資金流向的透明性。 

二、參與、社會及在地發展面向 

（一）彙整相關權益關係人，辦理海洋空間規劃工作坊或協作平台 

  建議將權益關係人先依其性質分成不同小組 ，分別為：政府機關、研究者以

及一般民眾及公民團體，針對不同群體辦理各自的海洋空間規劃工作坊 。透過簡

單、活潑且互動的方式，讓不同群體在認識海洋空間規劃的過程中，也能夠充分

表達自己對於海域空間分配的想法。同時，在一開始分組進行，也能根據該群體

的特性設計最適合的工作坊形式 。當所有工作坊完成後，最後再將各個群體集結

起來，將討論出來的不同觀點整合，進行跨群體的討論與設計 ，形成對海洋空間

規劃的共識。 

（二）考量在地生活經驗與知識，確保規劃過程能回應地方需求 

  有些時候，透過科學調查的資料 ，可能存在些許的誤差或缺陷，在這個時候

結合在地居民的生活經驗與歷史脈絡，能夠與調查的資訊相互輔佐 ，作為重要的

補充解釋 。建議以實地訪查、深度訪談以及與居民共同活動等方式，不僅可以彌

補調查資料未觀察到的事物，也有助於確認目前社會及民眾的需求是什麼 、評估

需求是否合理以及該如何融入至空間規劃當中 ，以確保在海域空間的分配與使用

上具備公平性且多元性。 

（三）建立合作治理的框架，避免由政府單一主導規劃過程 

  在行政組織架構的分析中，會發現大部分與海洋相關的事務，仍是由中央主

管機關進行主導與管理。但在地方政府層級以及非官方層級，較少參與到海洋的

相關事務。海洋空間規劃不能依賴中央政府主導，需根據地方政府、非官方團體

及民眾的需求與實際的海域狀況進行，畢竟不同區域的海域狀況也不會相同。因

此，研究者建議透過共同治理的方式，從規劃、執行與後續的監測、檢討階段，

讓所有的權益關係人都具備參與的權利，避免僅是由政府單方面的安排。 

三、再生能源、經濟發展面向 

（一）在規劃及開發過程中，審慎考慮漁業與再生能源之需求與衝突 

  根據 GIS 空間分析的成果來看，最有可能的潛在衝突範圍 ，主要會集中在彰

化外海航道以東的區域中。此處是漁船活動與使用較頻繁的區域 ，同時也是風場

開發較為密集的地方。對於後續的研究以及海洋空間規劃實務當中，都是我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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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要去關注的 。研究者建議後續可進一步放大檢視該區域的使用情形 ，在資料的

篩選也需要更加仔細，將該範圍內的空間使用完整納入圖資當中 。若能結合訪談

的內容，也可以更清楚地呈現出能夠代表這個區域的海洋空間使用圖。 

（二）在現有空間配置上，增進多元且兼容並蓄的使用方式 

  一般陸域的空間規劃，通常以分區使用為核心原則 ，每一種分區上僅能有某

種用途，若要有其他使用方式，需要透過將分區變更的程序 ，才能在這塊區域中

以新的方式進行使用。只不過，海洋與陸地不同，是個具高度動態性的地方 ，空

間上的使用隨時間及空間而產生變化。因此，我們沒辦法以單一分區的規劃方式，

不適用於海洋空間規劃中。研究者理想中的海洋空間規劃，應是在同個空間或區

域中，能夠兼容不同使用方式 。它可能會是同個時間，有多種不同的使用方式並

存 ，也可能是在同一塊範圍中，依照不同時段安排不同的使用方式 。未來若在發

展海洋空間規劃時，須將海洋的動態性考慮進去，避免以現在國土計畫的劃分標

準，對海洋空間有過多的規範與限制。 

（三）確保漁民、沿海居民以及再生能源開發商的利益平等分配 

  在海洋空間規劃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有部分群體的利益損失或增加的情況 ，

建議政府應配合建立完善的利益分配與補償制度 。讓不同的權益關係人能夠在轉

型的過程當中，能夠跟上規劃的腳步，同時也不會有權益的損失，進而導致參與

的意願降低的情況發生。配套方法可包含：金錢的補償與補助 、支持在地的發展

與建設 、輔導產業轉型 、提供激勵措施以及提供企業或開發商減免與誘因等方式 。  

四、生態環境面向 

（一）進行長期的環境與生態監測，找出造成生態變化的原因 

  海洋生物的生存環境在每一年的實際狀況都不同，可能會受到人為活動、氣

候變遷、當天的天氣狀況等因素的影響 。距離海洋空間規劃真正實施或許還有一

段時間，研究者建議政府可以提供相關資源提供協助，建立長期的環境與生態監

測 。畢竟在現階段的海域空間中，有太多的爭議與討論，仍都無法確定實際上造

成生態環境變化的主因是什麼。我們需要透過資料的調查、蒐集與剖析 ，找出問

題所在進而對症下藥，才能夠真正解決人為活動與海洋生態之間的衝突。 

（二）針對某些特定的生物進行更詳細的調查與分析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僅使用船舶 AIS 資料進行 GIS 空間分析，然而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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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空間的使用，不應該僅有船舶活動。在權益關係人指認的分析中，鳥類以及

鯨豚類都是海域空間中的重要使用者，也是常被大眾討論的對象之一。不過研究

者未取得有關於鳥類及鯨豚類的分布點資料、移動路徑或是空間活動紀錄，無法

將其納入分析，導致生態面向的分析完整性較為不足。建議後續主管機關針對該

海域的重要生物，能夠有較多科學研究的投入，彌補現階段資訊較為不足 ，大多

為觀察所獲得的資訊。 

（三）結合《海洋保育法》中的概念，劃設海洋庇護區或 OECM 

  臺灣目前以劃設海洋保護區的方式，對一些生存空間受到威脅的魚種及生物

能夠受到保護 。然而，生物的生存及活動範圍較不固定，保護區或是重要棲息環

境的劃設 ，似乎難以真正保護受到生存威脅的生物。海洋庇護區雖然強度比較高、

對於人類活動的限制也比較多 。但若是針對瀕危的動物，研究者認為庇護區的保

護效果會相對海洋保護區及 OECM 較佳。此外，海洋庇護區並非只有一種分區

模式，三種不同的分區模式 ，可以根據實際的海洋生態狀況進行規劃，而分區的

概念也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海洋空間規劃當中。 

五、資訊面向 

（一）重新整合海洋資料平台，確保資料的公開性與可用性 

  國家海洋科學研究院目前建置了國家海洋資料庫及共享平台（NODASS）的

網站，網站裡將現階段完成的觀測資料 ，以及不同區域與使用方式的範圍整合於

該平台中，提供民眾上網使用及觀察。然而，有部分資料仍須從其他平台取得，

例如離岸風場的分布、風機與電纜的分布等資訊 。還有像是在資料取得方面，國

家海洋資料庫及共享平台中，管制資料雖然能透過填寫申請書進行申請 。但因不

同資料隸屬於不同行政機關 ，且申請的限制也相對較多，若能將管制資料由統一

單位進行管理，未涉及國家機密的資料也採公開方式提供，在資料的取得及使用

上會更加便利。 

（二）推動使用 GIS 等工具將資料數化，提供資料分析與決策之基礎 

  將資料透過 GIS 的數化後以圖資方式呈現，會讓大眾能夠更直觀的去判斷

與理解最後的研究結果。例如本研究中，將船舶的點位資料，轉換成熱區密度分

布圖後，能夠很明顯的找出不同船隻在海域空間上主要分布範圍，作為最後提供

想法的依據。因此，研究者建議政府可以支持相關研究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將

此分析結果納入海洋空間規劃的決策過程中，提升資料的能見度與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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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權益關係人資訊共享平台，確保在地居民能夠接收完整資訊 

  前述提到的國家海洋資料庫及共享平台，是提供一般民眾能夠上網查詢相關

資訊的平台。在這部分當中，研究者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專門的資訊共享平台，使

研究者及相關的權益關係人，能夠將自己分析的成果公開至該網站中，提供給所

有人查看 ，並讓大家能夠在該網站中交流、討論或協作。可以參考開放街圖（Open 

Street Map, OSM）或是 ArcGIS Story Map 等平台的運作模式。不僅在資訊的獲

取上更加多元與完整，一般民眾也有機會共同參與到實際協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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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論 

  大約在 10 年前，台灣對於海洋治理開始逐漸重視，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有相

關的研究與政策逐漸浮現。一直到 3-4 年前，卻出現了明顯的斷層，海洋空間規

劃逐漸淡出研究圈。儘管如此，海洋空間規劃作為一種新型態的空間規劃方法，

對於海域空間使用複雜的台灣而言 ，可能是未來追求永續海洋與發展藍色經濟的

解方。只不過從本研究針對台灣海洋空間規劃所進行的分析來看 ，都顯示出不論

是在政策、制度 、海洋保育、資訊還有社會發展等面向，與海洋空間規劃相關的

文獻與關注都仍是相對不足的狀態。 

  雖然海洋空間規劃在台灣仍處在剛起步的階段，但這篇研究為政府後續在海

洋空間規劃的未來發展上 ，提供了相關的參考資訊 ，也開啟了更多對話的可能性 。

從海洋治理政策與行政組織的分析、一直到權益關係人的分析、再到 GIS 空間分

析以及海洋治理資金的分析 。根據不同的分析結果，最後給出海洋空間規劃的相

關建議。同時研究者也發現，公正轉型不只是關乎能源轉型以及經濟發展，它同

時涉及了社會、環境、生態等不同面向的議題。因此，要建立符合公正轉型的海

洋空間規劃，必須同時考量八個不同面向（政策與法律 、生態環境 、資訊、社會、

經濟、參與、政府角色、再生能源），並在這些面向中尋找平衡。 

  一直以來，大眾對於海洋的關注程度都相對較少 ，生活在陸地上的我們 ，往

往因為缺乏與海洋的接觸而忽視海洋的重要性。然而，隨著風力發電與再生能源

的出現，都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思考台灣藍色國土上的空間分配。即便本研究中仍

有許多不足之處，還需要許多資料支持，並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但對於台灣的海

洋空間規劃來說，已是跨出了關鍵的一大步。或許很多人會說：「風場都已經建

了，現在才來談海洋空間規劃還來得及嗎？」研究者認為 ，海洋空間規劃並非為

了某些特定的活動，挪出專屬於該活動的使用空間 ；而是在兼具生態保育、永續

使用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為目前海域空間內不同的使用者，找出最適合

其使用海域空間的方法。 

  海洋空間規劃在國際間已經成為治理海洋的重要趨勢 ，在未來要面臨更多海

洋議題時，我們不能忽視此規劃方法的重要性。海洋空間規劃的推動，也不應只

是短期的計畫 ，應該成為台灣長期治理海洋的工具之一。雖然這段路程較為漫長，

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與累積才能夠完成。但也因如此 ，這樣的規劃方式，不

僅能回應公正轉型所強調的多元正義，也能確保台灣在藍色國土的發展上，走向

更具包容性與永續性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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